
立法會2009年12月16日會議 
有關「設立公營機構營運準則」的議案 

 
進度報告 

 
目的 
 
 立法會在2009 年12 月16 日通過了由葉劉淑儀議員提出，經劉健

儀議員及潘佩璆議員修正的上述議案(見附件)。本文件旨在向議員就議案所

關注的事宜作出報告。 
 
 
對公營機構的運作及財政的監管 
 
2. 政府一向重視對各公營機構運作及財政的監管。一般而言，決策

局可與受資助機構訂定行政安排備忘錄，透過定期報告、檢討進度會議等

渠道，監察機構的財政狀況及工作進度等事宜，確保公帑用得其所。決策

局在有需要時，會在管制人員報告內加入服務指標，以期更有效評核有關

機構的工作成效及增加透明度。我們亦鼓勵公營機構在年報內，公布多項

量度表現的目標及指標，以提高其運作透明度。此外，政府就公營機構撥

款皆有相關的指引，以供負責管理及監控這些機構的決策局局長及管制人

員參考。 
 
 
設立高透明度的利益申報機制 
 
3. 政府除了為各諮詢及法定組織訂立利益申報指引外，我們了解不

少法定組織已在法例中訂明利益申報機制的要求。此外，不少機構亦已採

用廉政公署發出的「雙層申報利益制度」指引，以防止實質或潛在的利益

衝突或利益輸送。有關公營機構會就其運作需要設立利益申報機制，例如

發出《員工守則》等，就利益衝突作出明確規定，要求員工在需要時申報

利益。此外，在僱傭合約內亦包括保密協議及有關離職安排的條文，訂明

員工在職期間或離職後，均不可向其他人士洩露機構的機密資料。 
 
 
定期接受審計署署長衡工量值式審計 

 
4. 現時，大部份的公營機構，包括那些過半數收入來自公帑、或按

資助條件要求、或通過有關條例授權，均被納入「受審核機構」範圍，定

期接受審計署署長衡工量值式的審計。 



 
5. 至於一些目前不受審計署署長衡工量值式審計的公營機構，它們

不少是以商業模式運作，並按照審慎的商業原則處理其業務。基於業務性

質及營運模式與政府部門或受資助機構有所不同，該等公營機構會參考市

場上該行業最佳營運常規，以制訂公司管理守則及風險管理制度，務求達

致有效及審慎的管理。它們一般會採用私人企業的內部管治審計模式，包

括成立內部審計處進行定期內部監控的成效及效率的審計工作，並向董事

局內特設的審計委員會匯報；或委任外部核數師每年對財務報告作獨立審

計等。有關的審計報告，會提交其董事局或管理委員會。 
 
 
恪守「大市場、小政府」及自由市場經濟運作的原則 
 
6. 政府經濟政策一向都恪守「市場主導、政府促進」以及「大市場、

小政府」的理念。政府會確保公營機構和市場運作是相輔相成，為公眾帶

來最大利益。事實上，有部分公營機構是要協助市場運作，促進市場效率，

有部分是要彌補市場運作不足之處。 
 
 
有關納入公平競爭法的建議 
 
7. 政府正全力進行草擬《競爭條例草案》。現時競爭法的建議是除

另有規定外，豁免法定機構受其規管，這有助競爭法監管當局日後有效運

用資源以集中處理私營機構在市場的反競爭行為。政府在落實競爭政策

時，會繼續確保政府部門及法定機構的活動符合公平競爭的原則。我們會

繼續聆聽議員在這方面的意見。 
 
 
符合社會的整體利益及履行企業社會責任 
 
8. 每一間公營機構皆有清晰的成立目的。機構的董事局或管理委員

會必須按機構成立的目的制訂其工作策略及計劃，相關的決策局亦會不時

檢討及監察該機構是否按照其成立的目的推展工作。但由於企業社會責任

的概念較為空泛，全球亦未有一個公認的定義及標準，因此，我們認為很

難把這概念硬性定為公營機構的營運準則。較合適的做法是鼓勵公營機構

在制訂其工作策略及計劃時，應考慮各方面相關的因素，包括社會整體利

益。事實上，不少公營機構都肩負企業公民的責任，不時參與和支持保護

環境、個人成長及社會福祉等各種活動， 
 
 



實行良好人事管理文化 
 
9. 政府一向十分重視公營機構的企業管治及人事管理。我們會繼續

鼓勵各公營機構不斷改善與員工的溝通渠道，設立機制讓員工反映意見。 
 
10. 勞工處亦透過舉辦多元化的宣傳及推廣活動，鼓勵不論公營或私

營機構的僱主採取「以人為本」的良好人事管理措施，包括為僱員提供合

理的工資水平、制訂合理的工作時數、提供平等的僱傭機會及合適的培訓

途徑等；並且履行對僱員及其家人的責任，於機構內實施家庭友善僱傭措

施。 
 
 
有關薪酬水平及人事去留問題 
 
11. 公營機構在管理和監管本身的事務方面擁有自主權，加上個別公

營機構的性質、運作需要及對人才的要求各有不同，硬性訂定一套標準，

未必切合個別機構的需要，更有可能會妨礙機構的有效運作。不少公營機

構屬法定機構，有獨立董事局或管理委員會，以監察其管理及運作，包括

高層人員的薪酬政策和安排。董事局及管理委員會有責任根據機構的情

況、市場的薪酬水平、個別人員的資歷、辦事能力、和工作表現等，就薪

酬事宜作出公平及適當的判斷。 
 
 
總結 
 
12. 在成立一個公營機構前，政府必先考慮所有相關因素，並清楚釐

定該等機構要達到的目的及應賦予的權限。在尊重個別公營機構運作自主

的同時，相關的決策局會不時按需要，檢討個別機構提供服務的成效，包

括是否有效達到該機構成立的目的。由於公營機構的性質、功能各異，要

試圖制訂一個符合所有機構需要的制度，並不切實可行，亦不恰當。整體

而言，我們相信現有制度已發揮一定的制衡作用，政府亦會不時檢討，以

配合社會的需要。 
 
13. 我們理解市民關注受資助機構的企業管治表現，並期望政府能作

有效的監察。效率促進組與有關的政策局及部門正合作編寫一本有關受資

助機構企業管治的實務指引。該指引旨在就受資助機構的企業管治，提供

最佳範例，供受資助機構參考採用。相信透過該指引的論述，受資助機構

能加深了解企業管治的原則、系統和最佳做法，從而可以更一致及妥善地

訂定各崗位所擔當的角色。



2009年 12月 16日 (星期三 )開始舉行的  
立法會會議席上  
葉劉淑儀議員就  

“設立公營機構營運準則 ” 
動議的議案  

 
 

經劉健儀議員及潘佩璆議員修正的議案  
 
政府過去基於不同政策目的成立了數十間公營機構，部分為法定團

體，在包括房屋、運輸、商貿及金融服務等領域，向社會提供重要的

公共服務；這些機構的經費多數由政府全部或部分支付，而一部分亦

根據法例授權收取徵費或拓展其他業務以擴大其盈利能力；據瞭解，

在釐定這些公營機構管理層薪金及花紅時，機構的盈利能力是衡量表

現的其中一個重要準則，這導致一些公營機構極力擴張並與民爭利，

而罔顧了其成立的目的、市場經濟的發展及公眾利益；有鑒於此，本

會促請政府加強對各公營機構運作及財政的監管，包括確保它們審慎

理財、善用公帑、設有高透明度的利益申報機制及定期接受審計署署

長審核，而具盈利性質的公營機構則要兼顧追求利潤與公眾利益的平

衡、納入公平競爭法的規管，並秉持 ‘大市場、小政府 ’及自由市場經
濟的原則辦事；此外，不同的公營機構應根據各自的性質及以下 5 項
準則，作為績效評分的依據：  
 
(一 ) 必須符合該機構成立時所定的目的；  
 
(二 ) 必須符合社會的整體利益；  
 
(三 ) 必須遵從嚴謹的企業社會責任指標；  
 
(四 ) 必須達至不時更新及可供衡量的公共服務水平；及  
 
(五 ) 具盈利性質的公營機構必須奉行審慎的商業運作原則；  
 
並將公營機構受薪董事及高級行政人員的薪金／花紅，以及公營機構

主席及管理局或管理委員會成員的去留，與以上的評分掛鈎；政府設

立公營機構營運準則時，亦應確保公營機構必須實行良好人事管理文

化，為僱員提供合理薪酬、工作穩定性和合理工作量，並讓他們在僱

傭關係中得到公平的對待；此外，政府應加強各公營機構董事局的公

眾參與、加入具認受性的員工代表，同時提升董事局對機構營運、管

治和財務運作的監督能力。  
 


